
公司代码：

601515

公司简称：东风股份

汕 头 东 风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黄晓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治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娟娟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424,800,906.05 4,128,088,132.22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405,374,103.03 3,110,080,294.90 9.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3,527,852.09 456,222,979.77 -31.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719,654,929.34 1,494,112,939.76 1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64,275,106.69 553,106,317.58 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8,483,336.27 528,887,539.47 1.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39 20.80 减少3.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51 0.50 2.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51 0.50 2.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240.48 -325,192.12 为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470,000.00 1,755,805.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2,438,460.00 37,194,843.60

为委托贷款利息收入扣

除应交相关税费后的净

额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072,142.64 -8,037,757.05

主要为对外捐赠支出等

营业外收支差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所得税影响额 -1,588,905.07 -4,674,971.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196.17 -120,957.95

合计 9,231,456.60 25,791,770.4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0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东风投资有

限公司

604,900,000 54.40 0 质押 297,000,000 境外法人

东捷控股有限公

司

99,000,000 8.90 0 无 0 境外法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恒联泰投资

有限公司

55,900,000 5.03 0 质押 5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佳鑫泰丰投

资有限公司

45,300,000 4.07 0 质押 45,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恒兴业投

资有限公司

42,400,000 3.8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19,479,199 1.75 0 无 0 国有法人

黄晓佳 14,702,528 1.32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汕头市华青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13,000,000 1.17 0 质押 13,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泰华投资有限公

司

12,900,000 1.16 0 无 0 境外法人

天治基金－浦发

银行－天治凌云

1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10,858,092 0.98 0 无 0 其他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 60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4,900,000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9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

资有限公司

55,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9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

投资有限公司

45,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3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

投资有限公司

4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479,199 人民币普通股 19,479,199

黄晓佳 14,702,528 人民币普通股 14,702,528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1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00,000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天治凌

云1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10,858,092 人民币普通股 10,858,0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及拉萨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键管理人

员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企业，与公司控股股

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黄晓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详情可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与上年末或上年同期相比

变动原因说明

（或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或上年同期金

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应收账款 872,094,647.45 532,836,785.56 339,257,861.89 63.67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

扩大及货款回笼减少

其他流动资

产

30,000,000.00 60,000,000.00 -30,000,000.00 -50.00

部分委托贷款到期于

本期收回

工程物资 290,792.04 -290,792.04 -100.00

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期

建筑材料于本期全部

使用

生产性生物

资产

3,712,793.46 3,712,793.46 100.00

本期在澳大利亚设立

全资子公司收购澳大

利亚农业资产形成

无形资产 169,392,194.97 112,479,577.29 56,912,617.68 50.60

主要系公司优化业务

结构，子公司澳洲东风

收购澳大利亚农业土

地及附属资产

递延所得税

资产

10,609,598.74 7,941,530.93 2,668,067.81 33.60

期末引起暂时性差异

的资产项目对应的暂

时性差异增加

应交税费 43,701,298.67 -8,250,233.74 51,951,532.41 629.70

主要系期初留抵增值

税进项税额及本期营

业规模扩大、期末增值

税及企业所得税款增

加

应付利息 261,283.34 464,323.35 -203,040.01 43.73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

贷款及贷款利率下降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456,109.36 456,109.36 100.00

澳大利亚子公司开展

农业及乳制品业务申

请银行长期贷款，借款

本息按月归还

长期借款 1,778,230.92 1,778,230.92 100.00

澳大利亚子公司开展

农业及乳制品业务申

请银行长期贷款

营业税金及

附加

16,255,969.46 12,372,796.54 3,883,172.92 31.38

主要系本期营业规模

扩大应纳增值税款增

加、其附加税费相应增

加

财务费用 7,949,440.32 12,746,376.95 -4,796,936.63 -37.63

主要系本期银行降低

贷款利率及本期汇兑

损失较上期减少

资产减值损

失

18,423,149.48 8,436,839.82 9,986,309.66 118.37

本期应收款项增加额

较上期增加，计提坏账

准备相应增加

营业外收入 2,021,345.14 2,888,958.04 -867,612.90 -30.03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

较上期减少

营业外支出 10,440,936.45 7,612,933.26 2,828,003.19 37.15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

及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较上期增加

少数股东损

益

29,676,397.79 11,376,793.30 18,299,604.49 160.85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广

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新增少数股东，

享有收益权期限上期

短于本期；以及控股子

公司贵州西牛王印务

有限公司业绩本期较

上期增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3,527,852.09 456,222,979.77

-142,695,

127.68

-31.28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

与应收票据增加额较

上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043,088.86

-536,914,

554.17

582,957,643.03 108.58

主要系上期对外并购

支付对价款、对外投资

和委托贷款，以及本期

联营企业广西真龙彩

印包装有限公司支付

现金股利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9,420,234.61 -92,944,260.14

-256,475,

974.47

-275.95

主要系上期以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转增股

本，未派发现金股利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股东关于所持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炳文、黄晓佳、黄晓鹏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已于2015年2月16日履行完毕。

（2）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已于2015年2月16日履行完毕。

（3）公司股东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13,350,000股（自公司2013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实施完成后该股份变更为26,700,000股），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已于2015年2月16日履行完毕。

（4）公司间接自然人股东黄炳贤、黄炳泉、黄晓琳、许一涵、曾庆鸣、曾庆通、黄晓煌、陈育坚、王培玉、

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谢名优、陈兰、王艾莉、袁贻宇、廖

晓毅、郑建武、彭新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2012年2月16日—2015年2月15日。

承诺履行情况：已于2015年2月16日履行完毕。

（5）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黄晓佳、黄炳文（原公司董事）、黄炳贤（原公司董事）、黄

炳泉、王培玉、李治军、陆维强、廖志敏、李建新、苏跃进、周兴、龚立朋、黄江伟、邓夏恩（原公司董事会秘

书）、谢名优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期末，原公司董事黄炳文、黄炳贤以及原公司董事会秘书邓夏恩已履行完

毕该项承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履行。

二、关于上市后股利分配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

2012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对公司章程第172条进行修改如下：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一）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及时并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二）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优先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

配方案。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可提出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方案；如公司为扩大业务规模需要

提高注册资本时，也可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三）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35%。 利润分配以年为间隔，公司也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五）公司董事会未作出年度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

发表独立意见。

（六）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因素确实需要对利润分配政策

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公司自上市以来，历年的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按照承诺实施，并将继续严格履行。

三、控股股东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披露了《东风股份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

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2015年7月8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承诺期限：自2015年7月8日至2015年12月31日。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

四、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披露了《东风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增持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公司全体董事（除独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自2015年7月8日起六个月内，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承诺人自愿以单个、部分或联合主体

的形式，通过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以不低于22,000万元人民币的合计金额，增持本公司股份；

2、承诺人增持的股份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3、承诺人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

承诺履行情况：2015年8月24日，公司接到董事长黄晓佳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截止2015年

8月24日黄晓佳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沪股通方式和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金额已达22,092.65万元，黄晓佳先生及相关方已完成其增持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晓佳

日期 2015-10-29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夏崇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柯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小瑜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82,179,235.25 1,644,552,581.15 1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88,374,658.60 771,461,997.44 2.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9,146,161.04 668,144.6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88,567,925.31 1,101,236,868.57 2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047,661.16 38,496,600.40 -1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9,599,805.98 29,103,766.96 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11 7.52 减少3.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9,459.19 338,772.2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7,061.00 1,300,537.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0,000.00 9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104,672.65 -281,454.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491,847.54 1,447,855.1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8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宁波东方集团

有限公司

115,249,900 37.06 114,642,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袁黎雨 37,246,000 11.98 37,24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宁波华夏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19,844,000 6.38 19,844,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市工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12,324,468 3.96 12,324,468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金帆投

资有限公司

10,874,532 3.50 10,874,532 无 0 国有法人

浙江万事达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680,000 3.11 9,680,000 质押 9,6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江西赣源实业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8,712,000 2.80 8,712,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7,777,000 2.50 7,777,000 无 0 未知

沃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7,260,000 2.33 7,26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统英 2,420,000 0.78 2,4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凤娣 2,420,000 0.78 2,4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57,550 人民币普通股 1,657,55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6,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600

孙文东 37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7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民

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8,368 人民币普通股 258,3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夏崇耀，

公司股东袁黎雨和夏崇耀为夫妻关系，公司股东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系本公司高管持股公司，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及原因

科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

例%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账款

640,549,

339.66

399,414,

616.84

241,134,

722.82

60.37%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未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

款

37,865,

544.48

12,114,

907.45

25,750,

637.03

212.55%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购铜保证金随营业收入增

长而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1,470,

704.65

2,313,

861.49

9,156,

843.16

395.74% 主要系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

税资产

7,086,

200.24

5,148,

304.47

1,937,

895.77

37.64%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导致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

动资产

13,283,

822.30

1,158,

480.00

12,125,

342.30

1046.66

%

主要系本期预付购建长期资产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584,330,

000.00

379,010,

706.30

205,319,

293.70

54.17%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导致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39,115,

932.71

101,870,

203.74

37,245,

728.97

36.56% 主要系应付材料及劳务采购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5,086,

741.95

10,744,

340.99

-5,657,

599.04

-52.6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员工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7,538,

142.51

12,629,

433.12

-5,091,

290.61

-40.31%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净减少较多所

致

其他应付

款

11,330,

271.75

6,021,

148.14

5,309,

123.61

88.17% 主要系本期设备采购增加所致

专项应付

款

7,520,

899.68

3,891,

091.82

3,629,

807.86

93.29% 主要系本期收到863计划项目补助所致

递延收益

7,730,

000.00

4,000,

000.00

3,730,

000.00

93.25% 主要系本期收到项目补助所致

实收资本

(或股本)

310,970,

000.00

141,350,

000.00

169,620,

000.00

120.00% 主要系本期派发股票股利所致

资本公积

120,307,

629.57

233,387,

629.57

-113,

080,

000.00

-48.45%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变动及原因

科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1,388,567,925.31 1,101,236,868.57 287,331,056.74 26.09%

主要系本期电力

电缆产品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所致

营业税金

及附加

3,099,477.14 2,395,699.86 703,777.28 29.38%

主要系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44,861,506.97 34,474,440.05 10,387,066.92 30.13%

主要系本期营业

收入增长，相应

销售服务费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17,925,840.21 25,249,684.17 -7,323,843.96 -29.01%

主要系利息支出

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

损失

15,290,839.75 5,242,301.60 10,048,538.15 191.68%

主要系应收账款

增长导致坏账准

备计提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

入

2,007,588.10 10,059,899.86 -8,052,311.76 -80.04%

主要系本期计入

当期损益的政府

性补贴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及原因

科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9

月）

增减金额

增减比

例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9,146,161.04 668,144.66 -249,814,305.70 不适用

主要系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14,458.20 -2,929,947.99 -1,584,510.21 不适用

主要系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7,915,378.13 115,364,816.40 42,550,561.73 36.88%

主要系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

况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

售及减

持意向

承诺

宁波东方

集团有限

公司、袁

黎雨、宁

波华夏科

技投资有

限公司

自东方电缆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本人持

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在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相关规定及其他对其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下，将减

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每年减持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上一年度末持

有发行人股数的10%，将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若发

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减持计划应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发行

人并予以公告。

本公司/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

束措施：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本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

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

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10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

减持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将本公司/本人所持有的全

部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3个月。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

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本人将在获得收入

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到发行人指定账户。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

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均

按照承

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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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袁黎

雨

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发生以下情况：（1）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任何与东方电缆或东方电缆的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或予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

或利益；（2）以任何形式支持东方电缆及东方电缆的控股企业以外

的他人从事与东方电缆及东方电缆的控股企业目前或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3）以其它方

式介入（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东方电缆及东方电缆的控股企业

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 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所获的利益及权益将归东方电缆及其控

股企业所有，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东方电缆及其控股企业造

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公司控股股东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

于规范发行人关联交易的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

人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按

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若违反其已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发

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同时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

施完毕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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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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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出现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

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的情况时，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的预案：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1、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

资产的120%时，在10个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上

市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

2、启动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

资产时，公司及控股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发生上述情形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起10个交易日内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价触及启动稳定股价条件时，公司将及

时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

1、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回购公司股票的方

式稳定公司股价；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除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且不会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外，还

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2） 公司每年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公司当年实现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0万

元；

（4）公司单次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如上述第（3）

项与本项冲突时，以本项为准。

2、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

稳定公司股价，但前提是该增持公司股票行为不会导致公司不满足

法定上市条件或促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3、公司通过削减开支、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暂停股权激励

计划等方式提升公司业绩、稳定公司股价。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应为各方自有资金，回购或增持公

司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或

增持公司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三）启动维持股价的程序

1、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回购股份作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

案后，公司将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

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公司应在股东大

会决议做出之日起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启动回购。

3、该次回购约定金额使用完毕，或者回购股份总数达到总股份

的2%， 或者维持股价预案公告后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0个交易日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该次回购结束；

4、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两个交

易日内，公司应将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且在未来3个月

内不再启动维持股价事宜。

（四）控股股东的股价稳定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将接受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票增持方案并严格

履行，若应由公司履行股票回购方案而公司未能履行、或者公司股

票回购方案履行完毕后公司股价依然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或者公司股票回购方案履行完毕后3个月内公司股价又出

现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则公司控股股

东将以最近一次所获现金分红金额为限增持公司股票。

(五)约束措施

若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股份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并将以单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单一会计年度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0%的标准向全体股东实施现

金分红。

若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控股股东将在股份公司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份

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 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止在股份公司处获得

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应

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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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承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发行人董事会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

作出认定后五个工作日内，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三十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依法回购首

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回购价格为当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

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

整）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

施。 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如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且对此负有法律责任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若违反相关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

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投资

者赔偿相关损失。

公司控股股东若违反相关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

止在发行人处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不得转

让，直至其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若违反相关承诺，则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停

止在发行人处领取薪酬，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完

毕时为止。

截

止报告

期末，承

诺人均

按照承

诺履行。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崇耀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5-035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13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

司会议室（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路968号）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10月16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夏崇耀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董事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

与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2项议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司“高端引领未来” 及“海陆并进” 的发展战略，经公司夏崇耀总经理提名，并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通过，聘任公司现任董事夏善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分管海洋工程及新能源领

域的市场拓展。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5-036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

9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16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监事会全体监事发出第三届监事会第9

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3、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4、本次监事会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5、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项冠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状况、成果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

前，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公司代码：

603606

公司简称：东方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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